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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工作局关于举办中国科学院纪念“科学的春天”
40周年系列活动的通知
各分院分党组、院属各单位党委、院机关各党支部（党总支）：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全国科学大会召开40周年，这次新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历史性会议也被人们称为“科学的春天”。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纪念改革开放和“科学的春天”40周年，引导全院干部职工更好地在新时代发挥我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示范引领作用，按照院党组对纪念全国科学大会40周年系列活动方案的指示精神，院直属机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工作局决定共同举办征文、书法、绘画、摄影、老照片的故事等比赛及展示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意义
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以纪念“科学的春天”40周年为主线，聚焦改革开放和“科学的春天”40年来全院重大改革创新举措和重大创新成果，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激励全院广大干部职工不忘科技报国为民初心，牢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使命，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自信，在新时代更加开拓创新、奋发有为，为我院早日实现“三个面向”“四个率先”目标，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重大创新贡献。

二、活动内容及形式

组织开展征文、书法、绘画、摄影、老照片的故事等5类作品创作、评奖、展览，并将优秀作品制作成册。
作品内容主要围绕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以来的40年，中国科学事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展示40年来我院取得的丰硕成果，展现新时代科苑人的精神风貌，描绘中国科技的辉煌成就和美好未来。作品要体现时代精神，抒发爱党、爱国、爱院情怀，思想深刻，主题鲜明，风格多样。
三、活动安排
（一）作品征集
从即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各单位广泛组织动员本单位在职职工、离退休职工和青年学生积极参与、踊跃创作，推选出优秀作品并及时报送。院网站将开设专栏，陆续展出征集到的优秀作品。
（二）评选及奖励
每类作品设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名，各奖项具体数额根据征集作品的数量确定；对踊跃参加活动的单位评选出优秀组织奖若干名；对获奖人员及单位颁发证书和纪念品；活动由直属机关党委牵头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评审。

（三）集中展出

展出时间：2018年9月至12月
展出地点：文献情报中心（暂定）
四、有关要求

（一）参加人员
院属各单位在职职工、离退休职工、青年学生。
（二）作品要求
1．征文作品，紧扣主题，题目自拟，体裁不限；必须是原创作品，禁止抄袭、套改，一经发现取消参赛资格；字数一般在2000字左右，诗歌不限。
2．书法和绘画作品，以立轴为主，作品大小不超出6尺×3尺。

3．摄影作品限电子版（黑白、彩色均可），文件类型为JPEG格式，可单幅或组照（每组照片不得超过5张），且图片不得小于4M。
4. 老照片的故事类作品，字数在1000至2000字左右，并附照片电子版或清晰扫描件，选取的照片应为1978年以后拍摄，可以是一张或一组。
5．每位作者艺术形式相同的作品不超过3件。

6．书画作品可自行装裱，也可提交书画片；凡投稿作品要求退还的，必须注明“要求退回”字样，凡不注明者，均视为捐赠；所有作品涉及肖像权、著作权、名誉权均由投稿者负责，投稿作品均视为遵守以上规定。

（三）报送要求

1．各单位需推选征文作品不少于3篇、书法和绘画作品各不少于1幅、摄影作品不少于5张、老照片的故事类作品不少于3篇，参赛作品由各分院汇总后统一报送。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院机关直接报送参赛作品，京区企业各单位参赛作品由京区企业党委汇总后统一报送。

2．征集作品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8月31日，先报送，先展示，逾期报送作品不再受理。报送地点：北四环西路33号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7D。
3．参赛作品须注明作者姓名、年龄、工作单位、职务职称、个人百字简介、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等。

（四）工作要求

各单位党委要高度重视，加强对活动的组织领导和宣传动员，各级工会组织要密切配合，广泛发动职工群众积极参与，力求使此次活动成为凝心聚力、提升创新自信的重要载体。各单位要本着简朴务实、勤俭节约的原则，厉行节约，注重实效。
联 系 人：张  佳，雷俊红
联系电话：010-82622534，010-68597264，13811910510
电子邮箱：zhangj@mail.las.ac.cn
中国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    中国科学院离退休干部工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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